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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考试题获悉，为适应上市公司（含境内、境外上市公司）

薪酬制度改革和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税务总局于近日下发通

知，明确股权激励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 通知规定，个人因

任职、受雇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票增值权所得和限制性股票

所得，由上市公司或其境内机构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

目和股票期权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税方法，依法扣缴其个人所

得税。 通知称，股票增值权被授权人获取的收益，是由上市

公司根据授权日与行权日股票差价乘以被授权股数，直接向

被授权人支付的现金。上市公司应于向股票增值权被授权人

兑现时依法扣缴其个人所得税。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

网站(www．Examda。com)百考试题论坛百考试题论坛 通知

还称，上市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计划时，应以被激励对象限

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境外为证券登记托管机

构）进行股票登记日期的股票市价（指当日收盘价）和本批

次解禁股票当日市价（指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乘以本批

次解禁股票份数，减去被激励对象本批次解禁股份数所对应

的为获取限制性股票实际支付资金数额，其差额为应纳税所

得额。 通知强调，实施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计划的境内上

市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报送有关资料。实施限制性股票计

划的境内上市公司，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境外为证

券登记托管机构）进行股票登记、并经上市公司公示后15日

内，将本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或实施方案、协议书、授权通



知书、股票登记日期及当日收盘价、禁售期限和股权激励人

员名单等资料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境外上市公司的境内

机构，应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境外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的中（外）文资料备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